
律政司司長在香港中華總商會 125 周年會慶內地及海外代表團歡迎晚宴致辭

（只有中文）（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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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資深大律師今日（十月三十日）在香港中華總商

會 125 周年會慶——內地及海外代表團歡迎晚宴就「香港國際仲裁樞紐角色與

華商互動」專題演講的致辭： 

  

尊敬的蔡會長（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博士）、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謝香港中華總商會（中總）邀請我出席今晚的歡迎晚

宴，在此熱烈祝賀中總成立 125 周年，並歡迎來自內地及海外的朋友。我預祝

今晚聚會圓滿成功，大家共享美好時光！ 

  

  面對日漸頻繁和複雜多變的商業環境，企業之間的商業爭議往往是無可避

免的。無論是對於來自香港、內地或海外的企業，如何能妥善、有效地解決業

務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糾紛，必然是企業風險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但在實務

上，爭議解決條款往往出現在合約的末後部分，而在大多數情況下，爭議解決

條款的內容並非合約雙方的主要考慮因素，因此企業客戶一般交由律師擬訂有

關條款的內容。雖然如此，一套有效的爭議解決機制對企業管理的重要性卻是

不容忽視的。 

  

  就此，合約雙方需要作出兩個重要的決定，第一，該如何解決任何潛在的

商業爭議，例如選擇透過訴訟或仲裁解決爭議；第二，該在甚麼地方解決爭

議，是香港、內地，還是其他司法管轄區。當然，在作出上述決定時必須考慮

個別事宜或案件的具體情況，但藉今天的機會，我希望能讓大家明白，不論你

是來自任何背景，選擇以香港仲裁來解決商業爭議絕對是個明智的決定。 

  

  相信不用我多說，大家都知道香港是全球領先且備受國際用家推崇和信賴

的仲裁地。在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學院進行的《2025 年國際仲裁調查》中，香港

與新加坡並列成為全球第二受歡迎的仲裁地點，更同時獲選為亞太區首選仲裁

地。香港本地著名的仲裁機構——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仲裁規則亦獲評為亞太

地區最受歡迎的仲裁規則，與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並列全球第二。此外，香港

在《波羅的海國際航運公會法律及仲裁條款 2020》中被納入為四個指定仲裁地

之一。究竟是甚麼原因令香港能成為享負國際盛名的仲裁地？我認為至少有以

下六個主要原因。 

  

  第一，香港的仲裁法律框架與國際規則高度接軌。香港是中國內地以外唯

一一個普通法司法管轄區，我們的普通法與世界主要經濟體的法律同屬一系。

香港的《仲裁條例》（第 609 章）以《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國際商事仲裁

示範法》作為藍本，不論民法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法律從業員和國際商界均



對示範法十分熟悉。在《仲裁條例》下，國際仲裁的核心優勢得以被完好保

留，例如仲裁的保密性，這相對公開的訴訟程序更能保障企業的隱私，除了能

避免企業的聲譽受損，更有助於保持與商業夥伴的長遠關係。 

  

  第二，香港的仲裁法律框架提供了一站式具效率的爭議解決程序。由香港

國際仲裁中心提供的數字顯示，在二○一三年十一月至二○二三年四月期間按

照《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機構仲裁規則》管理而得到最終裁決的仲裁程序的平均

時長為 17.7 個月。該中心亦提供簡易仲裁程序供當事人選擇，讓當事人能更迅

速地解決爭議。 

  

  第三，香港提供多種靈活的仲裁資金選項，當中包括第三者資助仲裁。有

關條例於二○一九年二月生效，釐清香港允許在仲裁及附屬的法庭程序中使用

第三者資助。而在二○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起，與仲裁結果有關的收費架構

（ORFSA）制度更在香港全面實施。有關制度下允許三種類型的 ORFSA 協

議，為當事人及其律師提供靈活性，按某事宜的結果達成費用安排。截至今年

九月，律政司從香港仲裁機構提供的資料得知分別有 92 宗和 21 宗仲裁案件披

露了使用第三者資助仲裁和與仲裁結果有關的收費架構。 

  

  第四， 香港法院對在香港進行的仲裁有監督權，而香港的司法機構一向

以高質素、獨立、尊崇法治而聞名，亦明確支持使用仲裁解決爭議。法院一般

會維護仲裁員的廣泛酌情權及仲裁程序的中立性和靈活性，不會輕易撤銷仲裁

裁決。 

  

  第五，在仲裁過後，能否執行仲裁裁決是非常關鍵的實際考慮因素，因為

一個能被強制執行的仲裁裁決才能真正保障裁決債權人在仲裁結果中的權益。

事實上，仲裁裁決在國際間的認可性和強制執行性亦是國際仲裁比訴訟更受歡

迎的最主要原因之一。香港的仲裁裁決可依據《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

約》在超過 170 個締約國強制執行。此外，香港自回歸祖國以來與內地簽署了

九項民商事案件相互司法協助安排，在一九九九年簽訂的《關於內地與香港特

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為兩地相互執行仲裁裁決提供了簡單有效

的機制，便利香港的仲裁裁決可以在內地法院強制執行。為進一步完善《執行

安排》，香港政府與最高人民法院於二○二○年簽署了相關的《補充安排》，

包括允許當事人可以同時向兩地的法院申請執行仲裁裁決，為內地與香港建立

更便捷的仲裁互助機制。 

  

  第六，香港的仲裁制度尊重當事人的自主權，讓他們能以不同的方式進行

仲裁，使仲裁的過程和配套能真正切合他們的需要。除了本地設立的香港國際

仲裁中心，不少備受尊崇的國際及內地仲裁機構也選擇落戶香港，包括華南

（香港）國際仲裁院、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香港分會等，能為仲裁用

家提供專業優質的服務。在香港進行仲裁時，當事人亦可自由選擇仲裁的適用

法律，而非一定要使用香港法作為仲裁的適用法。從數字上來看，單是去年提



交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仲裁案件已涉及 15 個不同司法管轄區的適用法律，其

中最常被當事人選擇的適用法律為香港法、英國法，以及我們國家的法律。此

外，當事人亦可自行選擇和委任仲裁員而不受國籍限制。以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為例，在二○二四年，在所有由仲裁中心指定的仲裁員中， 30.9%來自香港，

21.2%來自英國，亦有 7.1%來自內地。同樣，當事人亦可以自由選擇委任來自

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律師而不受國籍或仲裁爭議適用法律等限制。在不少案件

中，內地和香港律師甚至可以在同一個法律團隊中共同擔任律師。當事人亦可

選擇以中文或英文，甚至中英雙語作為仲裁適用的語言。在去年香港國際仲裁

中心的機構仲裁案件中，79.3%以英文進行，15.9%以中文進行，4.3%以中英雙

語進行，其他則未有指定仲裁語言。 

  

  對中國內地企業和與中國內地有商業聯繫的海外華商來說，能夠以我們都

熟悉的語言——中文進行仲裁尤其重要。在香港，大多數從事仲裁的律師都是

華人且精通中英雙語。他們一方面能夠以自己擅長的語言和客戶進行有效的溝

通，另一方面亦對中國文化和商業慣例十分熟悉。與此同時，他們在國際仲裁

方面也擁有豐富的經驗和高水準的專業知識，無疑融匯了中方與西方制度的雙

重優勢。 

  

  香港特區政府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直致力打造香港仲裁的品牌成

為更便捷、更以用家為本的國際爭議解決選項。首先，自今年三月起，香港政

府實施了「為來港參與仲裁程序的人士提供入境便利計劃」，容許合資格人士

以訪客身分來港參與仲裁程序，無須取得工作簽證。計劃涵蓋（1）仲裁員；

（2）專家證人和事實證人；（3）代表仲裁程序任何一方的律師；（4）仲裁

程序各方；及（5）與仲裁直接有關或參與仲裁的其他人士，例如仲裁庭秘

書、仲裁庭指定專家等。這些措施將便利國際專業人才和仲裁用家參與香港的

仲裁程序，進一步提升香港作為國際一流仲裁地的吸引力。另外，「港資港

法」和「港資港仲裁」的擴展亦已經自二○二五年二月起實施。再者，行政長

官在剛公布的二○二五年《施政報告》中指出，政府將繼續研究是否需要對

《仲裁條例》作出修訂，以保持香港仲裁法的長遠競爭力。 

  

  我們期盼未來各位能更加積極考慮使用香港的仲裁服務。這不僅有助於提

升爭議解決的效率與公信力，也與國家加強香港作為國際法律與爭議解決服務

中心的政策高度配合。 

  

  最後，我希望藉今日這個重要場合呼籲各位具選民資格的嘉賓和朋友，於

十二月七日立法會選舉日踴躍投票。你們投下的每一票，對特區未來的施政、

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的生活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 

  

  回到今日的主題，我祝願中總發展蒸蒸日上，祝各位在座嘉賓業務順利、

身體健康。謝謝大家！ 

  



完 

2025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四） 

 


